
新华社北京 6月 27日电 2018年 1月 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一带一

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意见》要求，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依法妥善化解“一带

一路”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商事争端，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

营商环境，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意见》指出，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应当遵循以下原

则：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保持开放包容心态，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精通

国际法并熟练掌握本国法的专家积极参与，尊重当事人选择国内外法律专家解决纠纷的权

利，使“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凸显国际化特征、体现共商共建共享精神。 

——坚持公正高效便利原则。研究借鉴现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有益做法，设立符合

“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国情特点并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新机制和机构，公正

高效便利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跨境商事纠纷。 

——坚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尊重“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当事人协议选择纠

纷解决方式、协议选择其熟悉的本国法或第三国法律的权利，积极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

例，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坚持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原则。充分考虑“一带一路”建设参与主体的多样性、

纠纷类型的复杂性以及各国立法、司法、法治文化的差异性，积极培育并完善诉讼、仲

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争端解决服务保障机制，切实满足中外当事人多元化纠纷解决需求。

通过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 

《意见》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牵头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支

持“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推动建立诉讼与调解、仲裁有

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成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一站式”争端解决中心，为

“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意见》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在陕西省

西安市设立“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受理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协调并指导两个国际商事法庭工作。 



建立由精通国际法及其本国法的专家组成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定相应工作规

则。对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委员会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先行调解，并制作调解

书。我国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需要适用外国法时，委员会可就如何适用外国法提供专家意

见。 

支持具备条件、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的国内仲裁机构开展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

仲裁。鼓励国内仲裁机构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仲裁机构合作建立联合仲裁机制。吸

引更多海内外优秀仲裁员，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当事人提供优质仲裁法律服务。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解决涉“一带一路”建设跨境商事纠纷，我国法院依法提

供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等方面的司法支持，并在便利、快捷司法审查的基础上积极执行仲

裁裁决。 

支持具备条件、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的国内调解机构开展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

调解。支持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参与国际商事调解，充分发挥律师在国际商事调解中的作

用，畅通调解服务渠道。“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为解决“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

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出具的调解书，可以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经过司法确认获得

强制执行力。 

《意见》要求，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相关工作，由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负责和协调，具体工作方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制定

并组织实施，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外交部、司法部、商务

部、中国贸促会参与相关工作。充分利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尽快建立“一带一路”建设

参与国法律数据库及外国法查明中心，加强对涉“一带一路”建设案件的信息化管理和大

数据分析，为法官提供智能服务，确保法律适用正确、裁判尺度统一。支持相关单位联合

“一带一路”参与国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等共同建立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国际商事争端预

防与解决机制。注重培养和储备国际化法律人才，建立“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法律人才

库，鼓励精通国际法、国际商贸规则以及熟练运用外语的国内外法律专家参与到争端解决

中来。引导国内法学专家加强对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有关问题的研究，努力形成一批有价值

的研究成果，并切实做好成果转化工作。探索推进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配套修改工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

构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充分法律依据和保障。 
 


